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津人社办发〔2017〕94号


市人力社保局关于选派我市创新型人才赴
清华大学做2017年度访问学者的通知
有关单位：
为进一步提高我市创新型人才的专业水平和创新能力，根据天津市人民政府与清华大学签署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合作协议，经研究，决定继续选派一批创新型人才赴清华大学做访问学者进行专业研修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人员范围

访问学者范围以“131”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第一层次人选为主，“131”创新型人才团队核心成员，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及我市各类专家也可以参加。年龄一般不超过48周岁。
二、工作方式及要求

访问学者以参加清华大学科研工作为主，工作期限通常为一学年，期间全脱产，不再承担原单位的工作。访问学者每学期至少应提交一篇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，并在课题组作一次学术报告，汇报工作成果。访问工作结束后，应撰写个人全年总结（内容包括科研、教学工作及成绩等），并将相关内容填入《国内访问学者工作成绩考核表》。导师对访问学者的论文和在校期间的表现写出评语。对按期完成工作计划，结业考核合格的，颁发《国内访问学者证书》，并在“清华大学教育培训与认证”网站上进行电子注册。

三、收费标准

文理类每年15000元，艺术类每年18000元。住宿收费标准9500元（因学校住房紧张，只能为一小部分访问学者安排集中住宿）。

四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人应当填写《清华大学2017年接受一般项目国内访问学者的导师及课题汇总表》（见附件1），并于5月19日（星期五）前用A4纸打印后将有关材料一并报送市人力社保局专技处。材料包括：《清华大学接受一般国内访问学者申请表》（见附件2，若无合适导师及课题，可自行填报有倾向的清华大学导师及课题名称）一式3份；《清华大学访问、进修人员健康检查表》（见附件3）；最后学历及学位证书复印件；技术职务资格证书复印件；最近1至2年内代表个人研究水平的成果、发表论文的复印件（勿过厚）；以及提供材料的电子版文件及电子版证件照。

（二）申请材料经清华大学审核同意后，清华大学教育培训管理处将于7月初签发“清华大学接受国内访问学者通知书”和入校注意事项。申报人可在7月10日后登陆“清华大学继续教育综合信息管理系统”查询并打印通知书等资料（不再另行邮寄纸质资料），并按规定时间到校办理入学手续，逾期不报到者，按自动退学处理。

（三）各单位要组织申报人如实填写申报材料，认真细致核查确认人选相关证书、论文等材料，并确保书面表格材料与电子数据文件内容一致。凡在申报过程中作假舞弊者，无论何时发现，一律取消其申报和访问学者资格。请严格按照时限要求申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附件：1．清华大学2017年接受一般项目国内访问学者的导师及课题汇总表

      2．清华大学接受一般国内访问学者申请表

      3．清华大学访问、进修人员健康检查表

2017年4月20日

（联系人：王世鹏；联系电话：83218132）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附件2

清华大学接受一般国内访问学者申请表

(天津人社局项目)

编号：

	姓 名
	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
	民 族
	
	照片

	职 称
	
	职 务
	
	最后学历
	
	政治面貌
	
	

	身份证号
	
	联系电话
	手机：
	
	

	
	
	
	座机：
	
	

	推荐单位
	
	本人电子信箱
	
	

	通讯地址
	
	邮  编
	

	拟申请院系名称
	
	学科专业
	
	导师姓名
	

	课题名称
	
	访问期限
	年   月至   年    月

	（从上大学开始）
学习与工作简历
	起止年月
	所在单位及学习专业、工作内容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讲授过哪些课程（采用何种教科书，授课对象。）参加过哪些科研或技术工作，有何成果、论文、著作。


	目前所从事的工作


	掌握何种外语、熟练程度 




	    访问的具体内容和要求：



	 推荐

单位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  导

师

意

见


	             导师职称             签名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  接受

单

位

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  系科研科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系负责人（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

	清华

大学

审批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附件3
清华大学访问、进修人员健康检查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原工作单位
	
	进修院系
	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婚姻状 况
	

	既 往

病 史
	
	   照       片       

	是否有传染病史
	
	

	检

查

项

目
	外

科
	身长
	
	体重
	
	皮肤
	
	医师意见

签名

	
	
	淋巴
	
	面部
	
	脊柱
	
	

	
	
	四肢
	
	颈部
	
	关节
	
	

	
	
	其它
	
	

	
	内

科
	血压
	
	脉搏
	
	医师意见

签名

	
	
	心脏
	
	

	
	
	呼吸系统
	
	

	
	
	神经系统
	
	

	
	
	腹部器官
	
	

	
	心理卫生
	医师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
	

	胸部透视
	

	血常规和尿常规化验
	

	结   论

医师签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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